附件

重庆文理学院铭旌学者计划入选人员考核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（学位）
	
	现专业

技术职务
	

	聘任类别
	铭旌拔尖学者/起航学者
	聘期
	

	师德师风情况
	二级单位师德建设与监督小组意见：

组长签字：

	承担本科生课程教学情况

（具有教师系列、实验系列高级职称的铭旌学者需填写本栏）

	授课时间
	授课名称
	授课对象

（专业年级）
	教学工作量

	2022年
	
	
	

	2023年
	
	
	

	聘期任务及完成情况

	序号
	主要成果和业绩
	符合的聘期考核工作任务
	完成情况（%）

	1
	
	重文理人〔2021〕39号附件2聘期考核工作任务铭旌拔尖学者/铭旌起航学者第×条
	

	2
	
	
	

	二级单位

考核意见
	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年    月    日   


备注：

1.“主要成果和业绩”栏中内容要与《重庆文理学院铭旌学者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重文理人〔2021〕39号）中要求的铭旌学者聘期考核工作任务要求对应；

2.“符合的聘期考核工作任务”栏中填写“重文理人〔2021〕39号附件2聘期考核工作任务铭旌拔尖学者/铭旌起航学者第×条”；

3.“完成情况”栏中填写目标完成百分比；

4.“单位考核意见”栏中要简要说明被考核人员的工作经历、聘期任务完成情况及效果，由二级单位审核；

5.本表一式两份，二级单位、学校各一份。
